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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价值观之说法

一位法律工作者未来十年的法治梦

别别再再让让官官员员意意志志操操弄弄司司法法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
“依法治国”作为主题，给我们
带来了新的期待和向往。回顾
我国十年的法治进程，有辉煌
也有阵痛。在如何发扬辉煌、根
除阵痛的思维中，我充满期待，
编织了未来十年我的法治梦。

我期盼司法独立。未来的
法院不再是“地方法院”，而应
是受中央垂直领导、垂直管理
的法院，也就是说，人、财、物直
接对中央负责，而不是对地方
政府负责。要划定司法权力与
行政权力的“楚河汉界”，禁止
权力和官员意志对司法的操
弄。否则，地方政府干预法院，

也就必然干预法律的实施，直
接影响司法公正。如踢开“诸侯
割据”的现状，就堵截了同类案
子在不同地方的不同判法，司
法的尺度就容易统一。

我期盼未来的法官实行终
身制，并应享有高薪，同时受严
格的错案追究制约束，而不再
受地方政府的任免。法官应有
独立的审判权，由每个案件的
合议庭、陪审团裁量，而不受法
院的审判委员会的限制。否则
的话，政府指示院长、院长指示
审判委，审判委指示法官，法律
的公正性就打了折扣，最终还
是“权大于法”。同时，也给某些
为摆脱错案追究的法官提供了
借口。

我期盼实现民主的法治。让
公民成为司法决策的主体、参与
司法、建言献策是非常重要的。
要增加审判透明度，对当事人阅
卷、查卷不设障碍，只有“丑媳妇
不怕见公婆”，才能办成铁案。要
使参与司法过程的各方法律人

均拥有与其职责相当的话语权，
展开法律人内部不同角色之间
的良性互动、竞争和博弈，从而
增加公民对司法的了解，减少对
司法的猜疑和误读，化解司法信
任危机，降低申诉率和减少信
访，也使社会分担维护司法公信
力的责任。

我期盼不再出现“强拆”乱
象。“强拆”与法律历来势不两
立。不管我国的宪法、民法通则
还是合同法，都规定了胁迫的
民事行为是无效的，自行为之
始就不受法律的保护。但过去
的十年，“强拆”成了“拆迁办”
的法宝，“圈地”成了政府的“财
源”，“房地产热”成了政绩的代
名词，私权的保护成了空喊，法
律陷入尴尬的境地。这些年，有
多少高官、实权派栽在“强拆”、

“卖地”、“开发”上，他们为什么
对群众不能“晓之以理、动之以
情”、对自己不能廉政透明？要
做到这些，就需要用法治的力
量规范权力的运行。

用法制教育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张海山（中国（临沂）跨国采购
中心有限公司法律部）

步入律师行业至今，我处理
过大量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对这
些案例加以分析总结，我发现这
些孩子走向犯罪道路的家庭背
景和经过出奇地类似：或者父母
离异、缺少家庭关爱和教育，或
者肄业后结交社会闲散人员，沾
染痞气，在“弄点钱花花”等思想

的驱使下走向邪路……
所有这些原因，在正常的

家庭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是
类似缺乏法制教育的孩子确实
存在，且在增加中。我国在法
律、法规制定上，对未成年人犯
罪的惩戒一直向“教育为主、惩
罚为辅”予以倾斜。其中更多地
体现在对犯罪的未成年人施行
特殊保护政策，而对于未成年
人犯罪具体可行的预防机制鲜

有体现，加之社会监督、保护职
能以及家庭保护的匮乏，都是
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原因。

未成年人作为国家未来的
建设者和接班人，社会本身，尤
其律师群体应继续致力于对其
进行法制教育，不仅培养道德
人还要培养法律人，不让孩子
的法制教育缺乏成为社会进步
的绊脚石。
本报见习记者 周国芳 整理

今日
说事

点
题

下期
点题

法治化了的中国，一切
都在法下行事，谁都必须守
法，没有例外的特权人、特殊
人，有问题大家都想到法、依
靠法、相信法，中国就必定有
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

作为执法者的你，在这
些年的法治进程中看到了哪
些进步和不足，你是否因此
感到欣慰或者困惑？你又有
哪些期待？

欢迎来稿说出你的经
历、看法和愿景。

投稿方式:
1 .关注本报微信公众平

台投稿,或者微博@齐鲁晚报
2 .加入“今日说事”QQ

群,群号:392120875
3 .发送到邮箱:woxinwen

@126 .com

作为执法者的你

对法治有啥期待

刘大伟
（蓬莱市
法 律 工
作者）

1997年9月，“依法治国”
四个字被写入十五大报告，
依法治国成为执政党治理
国家的基本方略。这被视为
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即将召
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

“依法治国”作为主题，又将
给中国法治进程带来新的
重大突破，这样一场关乎国
家未来和个人福祉的重大
会议，包含着我们太多的期
许。

我为法治建言

法治进步让我

职业道路更顺畅

张琦（山东德衡（济南）律师事
务所）

“做律师难，做女律师更
难”是我在做律师之前经常听
到的一句话。在一般人眼中，

“律师”并不是适合女性从事的
职业，因为做律师就意味着不
停地出差、应酬，还要尽力维护
好各方面的关系，似乎这些工
作更适合男人去完成。

执业一段时间以后，法治
建设的进步和执业环境的改
善，坚定了我沿着律师这条路
走下去的信念，因为在执业的
过程中，我看到了美好和希望，
也看到了中国法治的不断进
步。

执业过程中，曾遇到过“立
案难”、“会见难”、“执行难”等
情形，但是近几年去法院办案，
确实看到了多地法院为了便于
当事人诉讼、便于律师办案，提
供的诸多便利措施和付出的努
力。现在办案，很少再有“门难
进”、“脸难看”、“事难办”的情
形。

律师是维护社会公平公
正、体现公平公正价值观的职
业群体。如今的律师价值已不
仅仅局限在打官司上，更体现
在法律服务意识上，而且已渗
透到了社会的各个环节，滋养
着国民的法治意识。
本报见习记者 周国芳 整理

改革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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